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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时议程第 10 项 

缔约国会议下次会议的时间和场地 
 
 
 
 
 

本文件包含有关缔约国会议第六次会议

的地点和场地的决定草案。 

需作出的决定：第 2 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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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根据《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》第23.1条及《缔约国议事规则》第5条，总干事应至少每

两年召集一次缔约国会议。在大多数缔约国提出要求时，总干事应召集缔约国特别会

议。 
 

2. 会议可能希望通过以下决议： 
 
决议草案10/MSP5 
 
在缔约国会议第五次会议上， 
 

1. 审议了文件UCH/15/5.MSP/10， 
 

2. 决定于[2017年]在_____召开缔约国会议第六次会议。 
 
  


